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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新竹教育大學 98 學年度第 11 次行政主管座談會備忘錄 
一、 時間：99 年 5 月 3 日（星期一）上午 11：10 
二、 地點：第四會議室 
三、 主席：林代理校長田壽                            紀錄：林靜明 
四、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五、 報告事項 
報告一 報告單位：秘書室 
98 學年度第 10 次行政主管座談會備忘錄提案一決議二修正如下： 

 

修正後決議內容 原決議內容 

二、請人事室修訂短期約用事務人員工

作規則，將短期約用事務人員休假比照

本校職員，五一勞動節不予給假。 

二、請事務組修訂短期約用事務人員工

作規則，將短期約用事務人員休假比照

本校職員，五一勞動節不予給假。 

說明：依據本校 97 學年度第 3次行政主管座談會備忘錄共識(臨時動議 2)：「未來全校約聘僱

人員、約用人員的工作規則、預算編列由人事室統籌。」(附件一，p.3)，故予以修正。 

  
六、臨時報告 
報告一 報告單位：教育學院 
有關教育部轉型發展補助計畫案，教育部已確定師培生名額不外加，需由本校總量人數自行調整。 
裁示：請提本校招生會議、校務發展會議討論。 
 
報告二 報告單位：總務處 
本校體育健康教學大樓游泳池暨健身中心等設施營運移轉招標程序已順利完成，預計每年可為本

校節省 825 萬元支出，除營運移轉租金外，得標廠商另將提供新台幣 10 萬元作為本校體育代表

隊學生獎助學金。 
裁示：  
一、謝謝總務處辛勞。 
二、請總務處於行政會議報告說明營運移轉後場地設施使用規定，以便本校師生據以使用相關

場地設施。 
 
七、提案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為訂定「國立新竹教育大學編制內及編制外人員報酬暨補助支應原則」案(附件二，

pp.4-6），提請討論。 

說明： 

一、 教育部為簡化國立大學校務基金收支管理要點備查作業，於 99 年 2 月 5 日及 4 月 2 日

召開相關會議，會中決議請各校於 99 年 7 月 31 日前整合「編制內研究人員及教師本

薪(年功薪)、加給以外之給與及編制外人員之人事費」及「辦理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之

行政人員工作酬勞」之支給財源、支給對象、支給項目、支給上限為一項「支應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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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依法完成報部備查程序；其餘涉及支給金額及動支程序等其他規定，則授權各項自訂

支給基準，且毋需報部備查。爰訂定本法規。 

二、 本法規備查後原「國立新竹教育大學校務基金支應編制內及編制外人員報酬暨補助支給

辦法」予以廢止。 

擬辦：通過後提行政會議審議。 

決議： 

一、請各單位檢視本辦法支給項目，若有漏列或需修正者，儘快送秘書室補充修正。 

二、第四點有關支給編制外人員之人事費，是否要修改為對人的支給費用，請秘書室詢問後

再作適當修正。 

三、本案彙整各單位修正意見後提行政會議審議。 

 

提案二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為訂定「國立新竹教育大學校務基金自籌收入收支管理規則」案(附件三，pp.7-8)，提請

討論。 

說明： 

一、教育部為簡化國立大學校務基金收支管理要點備查作業，於 99 年 2 月 5 日及 4 月 2 日

召開相關會議，會中對於整合捐贈收支管理規定、場地設備收支管理規定、推廣教育收

支管理規定、建教合作收支管理規定、投資取得之收益之收支管理規定乙案，請各校自

行衡酌校內需求決定是否辦理整合作業。 

二、為簡化本校各項收支管理規定報部備查作業及校內校務基金法制作業程序，爰參照台大

校務基金自籌收入收支管理規定訂定本法規。 

三、本法規備查後原「國立新竹教育大學校務基金自籌收入收支管理辦法」予以廢止。 

四、 「國立新竹教育大學推廣教育收支處理要點」、「國立新竹教育大學產學合作實施要點」、

「國立新竹教育大學公務車輛增購汰換暨租賃要點」、「國立新竹教育大學校務基金自籌

收入支應新興工程原則」、「國立新竹教育大學因應自償性支出之舉借及其償還財源之控

款機制要點」因已整合至前述收支管理規則，無須逐案報部，最後一條之法規實施程序

擬統一修正為「本要點(原則)經校務基金管理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擬辦：通過後提行政會議審議。 

決議： 

一、請各單位檢視並提供修正意見。 

二、本案彙整各單位修正意見後提行政會議審議。 

 
提案三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99 年 8 月 1 日增加介派教官員額乙名，請  討論。 

說明： 

一、本校教官員額編制為 7 名（不含軍訓室主任），目前僅有 4 名（不含校安人員 1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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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於教育部及學校需要教官實施甲類值勤、處理學生校內外事故、軍訓教育等工作需要，

建議除劉蘭書教官退伍遺缺外，另再增一員額，使本校教官人數達 6 名。 

擬辦：通過後依說明二辦理後續事項。 

決議：依本校目前預算經費，若增加 1 名教官員額則需減少 2 名約用人員員額，請學務處參酌考

量。 
 
提案四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擬訂「國立新竹教育大學運動場地管理要點(草案)」（附件四，pp.9-12），請  討論。 

說明： 

一、依據本校活動場地提供使用收費辦法第四條規定：對使用部分之運動場所，其收費規定另

訂之。 

二、擬訂本要點期使運動場館在管理上有明確依據，在使用上能愛惜資源不浪費、增進節能效

果。 

擬辦：通過後提行政會議審議。 

決議： 

  一、請各單位及總務處保管組提供修正意見。 

二、本案彙整各單位修正意見後提行政會議審議。 

   
八、臨時動議（無） 
 
九、散會 


